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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08年我校招生人数约为400人左右(含公开招考、硕博连读、提前攻博、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二、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A.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B.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C.获学士学位后连续工作满6年或6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具有中级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修读过五

以上相关的硕士生课程，并以本人为主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相当于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的学术论文，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

下简称“同等学力考生”）。 

    3.身体健康，且符合体检标准。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的专家推荐。 

    6.现役军人考生，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办理。  

    三、报名时间和方式 

    报名时间：2008年3月初。 

    考试时间：2008年4月中旬。 

    考试地点：兰州大学。 

    报名方式为网上报名，具体事宜上网查询。(http://ge.lzu.edu.cn)  

    四、有关说明 

    (一)、参加公开招考的考生网上报名结束后，在规定时间内需寄（交）回以下材料：  

    1、《2008年兰州大学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2份（与报考专业相关的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推荐） ； 

    3、《硕士学位证书》复印件或证明书；  

    4、《报考信息表》（网报结束后打印的博士生网上报名信息，需本人签字确认）；  

    5、照片3张（本人近期同一底版的正面免冠1寸）；  

    6、同等学力考生必须向所报考的学院提供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的学术论文全文及在报考专业上所取得的科技成

果，经招生学院资格审查通过并在《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同等学力考生报考资格审查表》上签字盖章后，方可以同等学力考生身份报考我

校博士研究生。 

    同等学力考生应提供《学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已经学习过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成绩单以及职称证复印件。  

    以上材料不齐全者，将不进行考生报考资格审查。  

    （二）“考试科目编码和名称”栏目中的 1001、2001、3001、611等数字为考试科目代码，代码的第一位数字1表示外国语考试科目，

2表示业务课一考试科目，3表示业务课二考试科目，代码的第2至4位数表示该门考试科目的顺序号。6表示同等学力加试的政治理论课，其

中611为政治文科，612为政治理科。  

    （三）同等学力考生必须加试两门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课和政治理论，具体考试科目请与有关学院联系。  

    （四）专业名称前注有“★”者为我校自主设置专业。 

    （五）《准考证》不寄发，由考生在考试前直接领取。考生在领取《准考证》时，须由本人持有效证件（《学位证》或《研究生

证》、《身份证》或《军官证》）领取并进行现场摄像，同时提交考生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应届硕士毕业生由所在学校的研究生部门

供并加盖公章；已获硕士学位考生和同等学力考生由考生档案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复印并加盖公章）。 

    五、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实行研究生院、学院和研究所三级管理体制。招生专业目录、招生规模、参考书目、报名人数、初试成绩

录取名单等均可上网查询。研究方向、导师、参考书籍、复试和录取情况请直接与有关招生学院和研究所联系。  

    六、2008年各专业的招生人数在复试时确定。  



 

    七、为了进一步优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环境，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兰州大学，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激励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健全竞争机制，促进研究生资源的合理配置，较大幅度地提高研究生的生活待遇，我校设立了“硕博连读研究生奖学金”、“研究生科

成果奖”、“创新人才奖”、“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实行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制度。  
 

    八、考生在初试和复试中，若有一门考试科目缺考或违纪，该考生所有科目试卷均不评阅。  
 

    九、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以及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现正在履

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也须征得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单位的同意。考生与所在单位或委托、定向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

而造成后果，招生单位不负责任。  
 

     


